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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政府会计核算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交通运输厅（局、委），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财政局、交通运输局：

为了确保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在交通运输领域全面有效实施，根据《政府会计准则
——基本准则》（财政部令第78号）、《政府会计准则第5号——公共基础设施》（财
会〔2017〕11号）、《政府会计准则第10号——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合同》（财
会〔2019〕23号）和《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新旧衔接和加强行政事业单位
资产核算的通知》（财会〔2018〕34号）等规定，结合交通运输行业实际，现就进一步
加强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政府会计核算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是政府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合理确认、计量、记录和
报告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资产，对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使公路
水路公共基础设施更好服务发展、造福人民具有重要意义。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的总体目
标和任务，扎实推进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会计核算，全面反映公路水路资产“家
底”，夯实政府财务报告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告的核算基础，为加快建设交通强
国，推动交通运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基础保障。

二、关于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的确认

（一）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的界定。

本通知所称的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是指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为满足社会公共
交通运输需求所控制的公路、运输站场、航道、港口、轮渡及其配套设施等有形资产。

独立于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不构成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使用不可缺少组成部
分的管理用房屋构筑物、设备、车辆、船舶，不对社会公众开放的公务码头，不再提供
公共服务的公路水路设施，其会计核算适用《政府会计准则第3号——固定资产》，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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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单位固定资产管理。

（二）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的记账主体。

1.确定记账主体的一般原则。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管理体制，按照“谁承担管
理维护职责，由谁记账”的原则，并结合直接承担后续支出责任情况，合理确定公路水
路公共基础设施的记账主体。

相关记账主体对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的确认应当协调一致，确保资产确认不重
复、不遗漏。

2.确定记账主体的有关具体规定。

（1）中央委托地方承担管理维护职责的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应当由地方具体
承担管理维护职责的交通运输行政事业单位作为记账主体。委托方应当设置备查簿进行
登记。

（2）对于由企业举债形成的非收费公路，相关债务已经由政府承担的，应当及时
从企业资产负债表中剥离，按上述一般原则确定公路公共基础设施的记账主体，并及时
登记入账。

（3）对于车辆通行费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且相应的债务由政府偿还的政府收
费公路（包括存量的政府还贷公路），由负责编制车辆通行费支出预算的交通运输行政
事业单位作为记账主体。

（4）对于由企业举债并负责偿还的收费公路，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
式形成的，政府方应当按照《政府会计准则第10号——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合同》
及其应用指南的相关规定确定记账主体；采用建设-运营-移交（BOT）方式形成但未纳
入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且企业方已按照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确认为无形资产的，
政府方应当参照《政府会计准则第10号——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合同》及其应用指
南的相关规定确定记账主体；除上述情形外且已由企业方入账的，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应当设置备查簿进行登记，待后续相关规定明确后，再进行调整。

（5）对于天然航道、天然锚地和无偿划拨的土地，不进行价值核算，无需确认入
账，对其具有管理维护职责的交通运输行政事业单位应当设置备查簿进行登记。

对于已按财会〔2018〕34号文有关规定入账的存量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其记账
主体与上述规定不一致的，应当自2021年1月1日起根据上述规定予以调整。记账主体按
规定增加公共基础设施的，借记“公共基础设施”科目，贷记“累计盈余”科目；按规
定减少公共基础设施的，做相反的会计分录。

三、关于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的构成

（三）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的构成。

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包括公路公共基础设施、汽车客运站公共基础设施和水路公
共基础设施。



公路公共基础设施包括公路用地、公路（含公路桥涵、公路隧道、公路渡口等）及
构筑物、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含交通安全设施、管理设施、服务设施、绿化环保设
施）等。

汽车客运站公共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场地设施、站务用房、生产辅助用房、安全与服
务设施。

水路公共基础设施包括航道公共基础设施、沿海航海保障公共基础设施、港口公共
基础设施和轮渡公共基础设施。航道公共基础设施主要包括航道、通航建筑物、航道整
治建筑物、航标、其他助航设施。沿海航海保障公共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沿海航道、航
标、其他助航设施。港口公共基础设施主要包括码头及附属设施、防波堤、护岸、进出
港航道、锚地等。轮渡公共基础设施包括码头、趸船、道路（引道）、标志牌、候船室
（亭）、收费亭等。

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资产构成见附件1。

四、关于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的初始计量

（四）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初始计量的原则。

对于2019年1月1日起新增的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应当按照《政府会计准则第5
号——公共基础设施》的规定进行初始计量。

对于尚未入账的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在《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财建
〔2002〕394号）施行之后建成的，一般应当按照其初始购建成本入账；在《基本建设
财务管理规定》施行之前建成的，应当按照财会〔2018〕34号文有关规定确定初始入账
成本。分属于不同记账主体的同一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初始入账成本的确定应采用
一致的会计政策。

对于已按财会〔2018〕34号文有关规定入账的存量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其初始
入账成本无需调整。

（五）重置成本标准的确定。

按重置成本作为初始入账成本的存量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其重置成本标准应当
按以下权限确定：

中央级交通运输行政事业单位承担管理维护职责的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重置成本
标准，由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制定。

中央委托地方承担管理维护职责的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的重置成本标准，由地方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制定。

省道、省管航道的重置成本标准，由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县道、乡
道、村道，以及汽车客运站、其他地方航道、沿海助导航设施、地方港口、轮渡的重置
成本标准，由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明确制定单位。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在2021年6月30日之前，按照上述权限制定并公布相关公路
水路公共基础设施的重置成本标准。

（六）重置成本标准参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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